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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暨宣導計畫 

中華民國115年1月13日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51次委員會議通過 

壹、實施背景 

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

約（以下合稱兩公約）施行法於98年4月22日公布，並自同

年12月10日起施行。 

為落實兩公約人權保障內涵，法務部分別於107年2月

訂定「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及成效評核實施計畫」，以回應

106年1月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

與建議第14點及第15點、109年12月結合上開結論性意見與

建議及過往辦理經驗，訂定「兩公約教育訓練及宣導計

畫」，並經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48次委員會議決議延

展至114年12月。 

現為接軌聯合國人權教育訓練模式，持續精進教育訓

練品質與效果，爰依行政院秘書長114年1月14日院臺權長

字第1135026645號函頒之「各機關辦理人權教育訓練之監

測與成效評估指引」
1
（下稱指引）及說明，訂定本計畫。 

貳、辦理期間 

115年1月至118年12月
2
。 

參、推動目標 

促進公務人員將兩公約之人權價值與理念融入各項施政

及業務。 

 
1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基於國際人權公約、國家人權報告、人權教育之統合規劃及業務督

導之重要推手，業建置相關人權教育訓練監測與成效評估資源，相關資料可至行政院人權資

訊網（https://www.ey.gov.tw/hrtj/）之人權教育專區檢視並加以運用。 
2 本計畫期間係參考兩公約每四年定期提交國家報告之模式，爰設定相當期間，惟未來仍將持

續精進計畫並持續推動人權教育工作，以確保長期深化與落實。 

https://www.ey.gov.tw/hrtj/)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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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主辦及統籌機關 

一、主辦機關：行政院所屬機關、各直轄市政府及縣

（市）政府。 

二、由兩公約幕僚機關（法務部）為本計畫之統籌機關。 

伍、適用對象 

主辦機關所屬公務人員
3
。 

陸、辦理方式 

一、訓練內容 

主辦機關應以掌理事項為核心，瞭解適用對象之學習

需求，並適切結合兩公約條文、一般性意見、歷次國

家報告（含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）或相關人權

案例辦理。 

二、教材編製 

主辦機關依訓練內容為範疇，依循指引精神扣合學習

目標，彙整編製與業務權責相關教材，並定期更新與

建立檢視機制，使訓練內容得以即時回應最新之國際

審查結論性意見或新興人權議題。 

三、實施流程 

為因應行政院所屬機關自115年起，應確實運用指引

辦理各場人權相關教育訓練，爰主辦機關於本計畫辦

理期間，應運用指引辦理各場人權相關教育訓練，並

填具「各機關辦理人權教育訓練之監測與成效評估指

 
3 本計畫所稱公務人員係指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」第2點所

稱之人員。該要點2點規定：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、學校之下列人員：

（一）依法任用、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。（二）依法聘任、聘用及僱用人員。（三）公務人員

考試錄取人員。前項機構不包括公營事業機構；前項第二款人員，不包括公立學校教師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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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自我檢核表」
4
，藉以自主檢核運用指引之情況。 

四、講者來源可參考「人權大步走」網站之「人權教育領

域相關師資資源」。 

五、訓練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支應。 

六、另統籌機關將視本計畫實際推動情形，據以規劃相關

進階課程，採用參與式教學，協助各主辦機關落實本

計畫之推動目標。 

柒、成效評核 

一、標準 

（一）適用對象每年度之受訓覆蓋率須達70%。 

（二）為有效評估訓練內容成效，主辦機關辦理完畢

時，應對適用對象彈性運用前後測、量化評估或

質化評估等措施，確保本計畫推動目標之落實；

相關評核成果則由統籌機關依推動情形，適時函

請主辦機關提供相關資料，於必要時彙編措施成

果，以呈現本計畫於推動人權主流化之重要性。 

（三）如經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議認為有必

要者，將請覆蓋率明顯低於評核標準，且為涉及

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與建議

較多或較具指標性議題之主辦機關列席前開會

議，就本計畫辦理方式之策進作為提出報告。 

  

 
4 指引之「自我檢核表」請至行政院人權資訊網／人權保障／人權教育／人權教育監測與成效

評估專區下載（https://www.ey.gov.tw/hrtj/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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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期程 

採年度評核方式實施，主辦機關應填具「自辦兩公約

人權教育訓練課程彙整表」（如附件1）及「兩公約

人權教育訓練計畫統計表」（如附件2），於次年1月

15日前函報統籌機關前一年度之辦理成果。 

捌、宣導 

一、對象：社會大眾。 

二、內容：兩公約條文、一般性意見、歷次國家報告（含

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）或相關人權案例等相關

應用。 

三、素材：請主辦機關就掌理事項涉及兩公約之內容為核

心，研擬適切資料並實施宣導。 

四、方式 

（一）可運用多元宣導管道，斟酌社會大眾理解程度，

宣導兩公約所揭示之人權價值與理念。 

（二）為利社會大眾瞭解兩公約內涵，應彈性運用案例

或情境之結合方式辦理，以增進相關知能。 

（三）宣導經費由主辦機關依實際需求自行編列支應。 

玖、附則 

立法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及監察院得參考本計畫自訂教

育訓練暨宣導方式。 

壹拾、本計畫經提報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議討

論決議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課程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場次受訓人次

1 1 148

2 1 158

3 6 192

4 1 512

5

6

總計 9 1010

【填表說明】

二、

場次之認定：

1.

2.

受訓人次：全部受訓者皆計入，無須區分受訓者為本機關或他機關人員。

附件1

（主辦機關）自辦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課程彙整表(上半年)
統計期間：115.02.01～115.12.31

序號

【範例】115年科技趨勢與人權保障專題演講
(台北場) 115.04.27

【範例】115年科技趨勢與人權保障專題演講
(高雄場) 115.04.27

【範例】「馬場町刑場」人權參訪活動
115.01.13
115.02.12
115.03.12

【範例】兩公約國內法化座談會 115.05.11～115.05.12

一、請各主辦機關彙整辦理資料後，於116年1月15日前函報法務部。
相關定義：

(一)自辦課程：各機關自行舉辦之兩公約課程，以得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者為限；
包括實體、數位或混成課程。

(二)數位課程：自製（含委外）課程並上傳至得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之數位學習平
臺（如e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）者。請於課程名稱中加註「數位課程」，上傳1門課程以
1場次計之，並以上線日期為舉辦日期、觀看人次為受訓人次。

(三)

分別計算之情形：課程名稱相同而實為異地舉辦者（如範例序號1、2），或舉辦日期
不同且不連續之系列課程活動（如範例序號3），場次及受訓人次分別計算。

合併計算之情形：課程中如包括數場子課程，或區分上、下午場次，或連續2日以上舉
辦者，仍以1場次計，其受訓人次以每日最高人次加總計算。
如範例序號4，為連續舉辦2日之座談會，場次仍以1場計；若第1日受訓人次為280人，
第2日為232人，則本場活動受訓人次以512人計。

(四)



機關名稱 受訓總人次 重複計算受訓人次 實際受訓人數 覆蓋率

1 內政部（範例） 50 100 50 25 50.00%

2 ○○市政府（範例） 100 200 100 100 100.00%

3 ○○縣政府（範例） 80 80 0 80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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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填表說明】
一、
二、 課程之認定：不限機關自辦、他機關舉辦、實體、數位或混成。
三、 相關定義：

四、

附件2

（主辦機關）兩公約人權教育訓練計畫統計表(上半年)

統計期間：115.02.01～115.12.31

序號 現有員額

請各機關彙整並統計所屬機關辦理資料後，於116年1月15日前函報法務部。

(一) 機關現有員額：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」第2點所稱之人員。

(二)
實際受訓人數：於統計期間受訓之總人次扣除重複計算之受訓人次。例如：某甲於統計期間曾參加10項課程，受訓人次雖為10人次
，但其中9人次為重複計算之受訓人次，應予扣除，實際受訓人數僅計算甲1人。

(三) 覆蓋率：實際受訓人數除以機關現有員額；以表格中欄位代入即 G = F / C。

(四) 混成課程：係指混合「線上學習」與「實體授課」的課程。例如：放映人權影片（數位課程）並聘請講座於映後就兩公約相關議題
延伸討論（實體授課），即屬混成課程。混成課程之受訓人次併入實體課程受訓人次而為計算。

成效評核：依本計畫要求，覆蓋率須達70%以上（即 G  70%≧ ），且係指全年度（1年）統計成績而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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